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甘肃酒钢宏兴宏翔能源有限责任公司
70343533 电动葫芦 5T 40m 防爆

技术规格书

甲方：甘肃酒钢宏兴宏翔能源有限责任公司

乙方：



- 2 -

目 录

附件一 总则

附件二 制造要求

附件三 系统设施供货范围

附件四 提供资料

附件五 售后服务

附件六 交货时间及地点

附件七 其它



- 3 -

甘肃酒钢宏兴宏翔能源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称甲方）与××

××（以下称乙方）就甲方 70343533 电动葫芦 5T 防爆 40m 采

购事宜经双方协商，达成如下技术规格书：

附件一 总则

本技术规格书作为甲方设备订货合同的附件，为附生效条件

的合同，以主合同的生效为前提条件并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合同

执行期间双方再协商形成的补充协议和追加条款也具有同等法

律效力。若 XXX 公司不能中标，则本技术协议自动失效，双方互

不承担任何责任。

1.1 本技术规格所提出的是最低标准的技术要求，并未对一

切技术细节做出规定，也未充分引述有关标准和规范的条文，乙

方应保证提供符合有关标准和技术文件的优质产品。

1.2乙方提供的设备必须具有国内同行业近几年内的先进制

造水平，采用先进工艺，合格材料，成熟的技术或专利技术。

1.3 乙方提供的设备必须是全新、规范、先进的高质量可靠

产品，能够确保连续稳定的工作。

1.4 乙方提供货物的制造，材料的选择，都应按照国内外通

用的现行标准和相应的技术规范执行，而这些标准和技术规范应

为合同签字日为止最新公布发问的标准和技术规范。

1.5 乙方须对本设备设计的完整性、合理性和设计质量承担

全部责任。保证设备设计、制造满足系统工艺及安全生产的要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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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6 乙方在合同货物制造中，发生侵犯专利的行为时其侵权

责任与甲方无关。

1.7 本技术规格书内容经由甲乙双方于 年 月

日 时- 时通过 方式商定。

1.8 甲乙双方应当就签订本协议的相关事宜保密，不得将签

订主体、时间、内容等信息透露给其他第三人。

附件二 制造要求

2.1 本次采购设备为 5#6#焦炉筛焦楼大振筛上部电葫芦，

SAP 系统编码及物料描述：70343533 电动葫芦 5T 40M 防爆

2.2 性能指标与外形尺寸的检验与验收

2.1.1 发货时卖方应出具电葫芦的检测试验报告。

2.1.2 买方有权随时随机检查，对所购电葫芦性能及外观

尺寸进行检验。凡未有直接约定项目内容，均执行 JB/T

10222-2011《防爆电动葫芦》标准。

2.3 工作环境

乙方所提供的设备将用于甘肃酒钢宏兴宏翔能源有限责

任公司焦炉筛焦楼大振上部电葫芦，该设备将在下列环境下长期

工作：

2.3.1 自然条件（室外）

1）极端最高气温 38.4℃

2）极端最低气温-31.6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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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）年平均气温 7.3℃

4）最热月平均气温 28.7 ℃

5）最冷月平均气温 -15.6℃

6）年平均大气压力 85.3kPa

7）夏季平均大气压力 84.7kPa

8）冬季平均大气压力 85.6kPa

9）最热月月平均相对湿度 52 %

10）最冷月月平均相对湿度 55 %

11）最大风速34m/s

12）夏季平均风速 2.3m/s

13）冬季平均风速 2.1m/s

14）海拔高度 1618m

2.3.2 自然条件（室内）

设置场所：筛焦楼大振筛上部，工作环境温度约 17℃（夏

季约 25℃）。

2.4 技术要求

项 目 规 格 和 数 量

操作次数 使用时重复操作使用

名称 电葫芦

供货数量 1 台

型号 电动葫芦 5T 40M 防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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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5 在正常使用条件下，电葫芦使用寿命必须保证在安装使

用后 36 个月以上期间不能有非人为卡顿、外壳破裂、减速箱漏

油现象。

2.6 出厂前必须进行空载试验、额定载荷试验、动载荷试验、

静载试验。

2.6.1 产品出厂时卖方提供产品检测报告及产品合格证

书，如没有产品合格证书视为该产品为不合格产品予以退货，所

造成的一切损失由卖方承担。

2.6.2 如果卖方在制造过程中发现产品有问题，卖方应及

时通知买方，由买方做出书面决定。

2.6.3 买卖双方在执行协议过程中，所发生的一切事宜采

用传真或其它书面方式予以确认。

2.6 保证值：

2.6.1电动葫芦允许起升的最大的载荷5T,起升高度40m、

壳体不应有结构损伤。

2.6.2.电葫芦执行标准：JB/10222《防爆电动葫芦》

附件三 系统设施供货范围

序号 代号 名称 数量

1 70343533 电动葫芦 5T 40m 防爆 1 台

附件四 提供资料

4.1 甲方在乙方中标后向乙方提以下资料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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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1.1 标识 ：电葫芦应在明显位置设置永久性标识牌，

标识内容包括电葫芦型号、起升高度、额定载荷、制造日期、制

造商名称、产品编号等 。

4.1.2 包装 ：电动葫芦应采用木箱包装，内部应采取防

护措施，如支架固定等，防止在运输过程中受到碰撞和腐蚀；包

装上应标明产品名称、型号、数量、重量、制造商名称、收货单

位及地址等信息 。

4.2 乙方在中标后 20 天内将正确的纸版和电子版如下资料

提供给甲方：

外购件明细表

备件明细表

各部分总图、装配图、零件图及设备使用说明书。

4.3 提供出厂最终资料

4.4 邮寄地址

甲方邮寄信息：甘肃酒钢宏兴宏翔能源有限责任公司

邮政编码：735100

收件人：谢生鹏

电子邮箱：xieshengpeng@jiugang.com

附件五 售后服务

5.1 在产品保修期间发生质量问题，自接到通知后 1 小时内

做出答复，如发生异常质量问题须现场解决的，保证派人 48 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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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内到现场处理和解决所发生的问题；

5.2 产品在连续运转后质保期一年，在“三包”期间，确属

质量问题，乙方严格履行合同规定的责任，实行包修、包换、包

退；。

5.3 产品使用超过“三包”期后，我厂保证及时按合同提供

维修配件，根据用户的要求搞好服务工作；

5.4 乙方满足不了以上条款之一，甲方有权对设备要求进行

更换，设备到现场不能满足甲方使用要求，乙方应无条件退货。

附件六 交货时间及地点

6.1 交货时间：合同签订 90 天内交货。

6.2 交货地点：甘肃酒钢宏兴宏翔能源有限责任公司

附件七 其它

7.1 本技术规格书一式四份，甲方三份，乙方一份。

甲方：（行政公章） 乙方：（合同专用章）

甲方代表： 乙方代表：

年 月 日 年 月 日


